
涞源县十五届人大

四次会议文件（17）

关于涞源县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5年1月29日在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刘振平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涞源县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4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财政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增收促发展、节支保运转、倾力惠民生、持续保稳定的财政工作总体思路，努力克服我县主导产业矿业经济效益下滑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狠抓税费征管，深化财政改革，全力保障民生等重点需求，促进了全县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2014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03164万元（其中：中央分享35078万元，省分享1175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2.8%，同比下降30.9%，其中：国税3400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5%，地税 4384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6%，财政分管收入2530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6.7%。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5632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4.5%，同比下降29.5%。当年可用财力为82257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6327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25267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200万元，上解支出537万元。

2014年，县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7363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9.5%，同比下降29.6%，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58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7 %，同比下降6.4%；国防支出17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65.4%，同比下降2.3%；公共安全支出442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6.3%，同比增长6.6%；教育支出2291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9%，剔除2013年长城小学灾后援建等不可比项目，可比增长18.8%；科学技术支出10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13.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74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8.8%，同比下降23.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84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76.7%，剔除2013年灾后重建等项目，可比增长34.8%;医疗卫生支出733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9%，同比增长9.7%;环境保护支出108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1.2%，同比增长22.3%;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75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7%，同比下降29.6%;农林水事务支出489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6.8%，剔除2013年西北防洪工程等不可比支出，可比增长19.9%；交通运输支出203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71.3%,同比下降27.5%;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34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4%,同比下降8.4%;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0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6%,同比下降52.3%;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55.6%;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47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22.5%,同比下降36.1%;住房保障支出134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6.9%;粮油物质储备事务支出1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44 %,同比增长34.1%;国债还本付息支出4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94.5%；其他支出1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8623万元(主要是:涞钢涞铜选择再就业人员工资、国土造地费和机关事业人员津贴补贴提标及养老保险)。实现了收支平衡。

2014年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561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3.4%，同比下降37.5%，其中：育林基金完成2万元，森林植被恢复费完成26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完成16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243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543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24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62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573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664万元。

2014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38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24.7%，同比下降75.6%，其中：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6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855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支出440万元;育林基金支出2万元；森林植被恢复费安排支出26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57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227万元。
（一）加强税费征管，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强化调度，严明责任。明确了国地税及各征收部门的工作目标，制定了考核奖惩办法，强化工作督导，推动了征收工作顺利开展。二是按照建立综合治税大格局的要求，加强对重点税源特别是矿产品税费的监控，加强了企业用电、用药、纳税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完善了征管手段，规范了矿产品税费征收。三是深入开展税费专项清理。组建了国税、地税、财政三个税费清收工作组，加强对房地产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税费项目的专项检查清理，努力挖潜增收，同时加强各种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标准的检查，确保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按标准征收并及时入库。

（二）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农林水、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住房保障以及科技等民生和重点支出达50682万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68.8%，保障了重点支出和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一是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841万元，剔除上年灾后重建一次性支出12476万元，可比增长34.8%，认真落实了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提高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落实了现役军人优待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偿政策,退役安置支出274万元；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上年基础上月人均分别提高80元和50元,发放城乡低保4200万元;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2945万元;对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补贴130万元,确保了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二是教育投入稳定增长。今年教育累计投入22914万元，剔除上年一次性支出,可比增长18.8%。其中：义教阶段免除学杂费和公用经费376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534万元，免作业本费和贫困住宿生住宿费100万元，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助学金县配套91万元，教学辅导材料及书籍126万元，教育系统购置教学器材683万元，农村中小学取暖及修缮326万元，高中、职中免费教育1470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津贴补助县配套资金91万元，农村幼儿园免费教育340万元。三是努力保障医药卫生及计划生育投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99.2元提高到112元，县级配套资金达到2673万元。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零差率销售财政补助712万元；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服务支出385万元；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各项奖励政策支出387万元；全年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支出共计7330万元，同比增长9.7%，促进了卫生及计生事业的发展。四是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发放粮食直补180万元、农资综合直补1508万元、成品油价格补贴424万元；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100万元；落实上级选聘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养老及医疗保险125万元；乡村干部激励关爱机制 78万元，村级经费729万元，187名农村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补贴315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4万元,村书记主任基础职务补贴61万元；农村公路养护470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157万元;森林防火和护林员补贴260万元；畜牧防疫191万元；扶贫开发1180万元，促进了农村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五是保障了灾后重建、节能环保、住房保障房等重点工作资金需求。村容村貌改造、污染防治、污水处理、退耕还林等环境治理支出 43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343万元,极大地促进了重点及民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一是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集中支付制度，遵循直接支付方式，把各项专项资金和惠农资金直接支付到劳务提供者和农民手中，保证了专款专用。二是全面推进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零余额清算方式”的国库管理改革，加大了公务卡的推进力度，财政支出更加规范。三是继续贯彻执行《涞源县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招标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1—12月份评审项目101个，报审资金4.89亿元，审定资金4.12亿元，核减0.77亿元；完成政府采购5284.6万元，节约资金580.2万元。四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债务和国有资产管理，扎实开展了办公用房清理工作，规范了国有资产管理。进一步清理政府性存量债务，制定了债务管理办法，债务管理得到进一步规范。五是强化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及救灾资金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安全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代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看到，当前我县财政工作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牢固。特别是受矿业形势的影响，矿产品价格低迷，企业开工率较低，财政增收压力较大。二是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灾后重建、保障性住房、各类民生配套及到期债务偿还等刚性支出增速较快，财力保障不足，财政支持发展的能力薄弱。三是财政改革不够系统深化，财政管理仍需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5年预算安排

2015年财政工作及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系列会议精神，认真按照县委十二届七次会议部署，以“项目园区建设、矿产资源整合、城市建设、旅游提升、扶贫开发”五个攻坚年活动为主线，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强化“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底线，进一步强化税费征管，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完善规章制度，规范财政管理，努力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2015年预算安排坚持的原则：一是优先保障的原则。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压缩一般消费性支出。根据财力适当安排基本建设支出，从严控制超预算支出和举债规模。二是综合预算的原则。部门和单位的各项收支要全面、完整地纳入部门综合预算统一管理，不得在预算之外留有任何收支项目。坚持收支统一管理，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三是依法理财的原则。全面落实新《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体现国家方针政策和县委、县政府工作重点，细化预算编制，硬化预算约束，推进预算公开，依法接受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2015年全部财政收入安排109416万元，比上年增长6 %，其中：国税38970万元，比上年增长14.6%；地税50250万元，比上年增长14.6 %；财政分管收入20196万元，可比增长15.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55742万元，可比增长5%。2015年当年可用财力89405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5742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26610万元，调入资金7572万元，上解支出519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相应安排89405万元。

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划分：一般公共服务12709万元，同比下降6.5%；国防262万元，同比增长54.1%；公共安全5232万元，同比增长18.3%；教育28227万元,同比增长23.2%；科学技术105万元，同比增长1 %；文化体育与传媒873万元，同比增长16.7%；社会保障和就业7422万元，剔除涞钢涞铜职工下岗生活费1800万元,可比增长22.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9053万元，同比增长23.5%；节能环保1336万元，同比增长23.2%；城乡社区事务6283万元，同比增长127.9%,主要是2015年增加偿还滨湖新区贷款本息2175万元；农林水事务6279万元，同比增长28.3%；交通运输1281万元，同比下降36.9%；住房保障1813万元，同比增长35%；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4114万元，剔除2015年粮食局处置资产一次性支出4000万元,和上年基本持平；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1077万元,剔除上年度一次性支出，可比增长14.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272万元,同比下降32.7%；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508万元,同比增长6.1%；预备费2164万元；债务还本付息119万元；其他支出276万元。

预算支出按经济分类划分：个人部分支出安排46448万元；公用经费安排2424万元；收费罚没补助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支出安排11586万元；专项经费安排28947万元（含教育附加、排污费、水资源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等专项列收列支经费3066万元），专项经费安排的重点项目有:

（1）公共安全967万元。主要项目有：消防大队保障经费302万元，公安局消防专项40万元，看守所犯人和拘留所拘押人员经费152万元，检察院专网分级保护县配套11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法院办案业务经费15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经费28万元，禁毒铲毒经费60万元，政法综合治理经费27万元，司法救助资金30万元，保安经费75万元，93-97年协勤工资及补缴保险183万元。
（2）教育3942万元。主要项目有：义务教育保障经费376万元，农村中小学取暖补贴100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730万元, 补助特殊教育公用经费19万元，免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作业本费55万元，补助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80万元，教学辅导用书126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县级配套103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1360万元，燕赵小学、特教中心、三中等学校采购采暖炉131万元，薄弱学校改造县配套123万元，营养餐食堂设备购置88万元，成人教育27万元，教师培训25万元，二中教学楼建设220万元,一中实验楼改建350万元。
（3）文化体育与传媒83万元。主要项目有：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贴县配套9万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县配套34万元，广播事业费35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1993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五保户供养和“手拉手”助困325万元，死亡抚恤金230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经费137万元，光荣院老人经费55万元，再就业资金203万元，原涞钢涞铜工亡遗属抚恤费40万元，涞钢涞铜离休及建国前老工人生活补贴20万元，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80万元,财政补贴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123万元，老干部体检及各项活动经费30万元，离退休干部特困救助5万元，现役军人优待金173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89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160万元，农村住房保险补助29万元，社会救助工作经费23万元,涞钢涞铜取暖补助150万元。

（5）医疗卫生5254万元。主要项目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级配套（124.8元/人）2621万元,新农合软件系统维护、网络服务等18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134万元，惠民病床13万元，公共卫生项目县配套295万元，疾病预防控制140万元，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补助653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80万元，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825万元（主要项目是免费手术18万元，出生缺陷一级预防20万元，农村计生小组长、计生办主任及计生专干补贴89万元，独生子女新农保、新农合补贴85万元，60周岁以上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及手术并发症特别扶助146万元，落实各项计生家庭奖励及工资性补贴466万元）。

（6）节能环保988万元。主要项目有：污染防治（排污费）675万元，农村保洁员补贴25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营费用168万元,垃圾填埋场运行费用70万元,大气污染治理50万元。
（7）城乡社区事务5608万元。主要项目有：偿还城市建设贷款本息4421万元（用于城市建设和滨湖新区建设），执法局环境卫生整治专项987万元，城市规划专项200万元。
（8）农林水事务2932万元。主要项目有：农业种植业保险保费80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74万元，农业防雹19万元，畜牧防疫236万元，能繁母猪保险保费3万元，农机监理站和种子公司补贴44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绩效补贴130万元，农村187名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320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6万元，农村现任干部养老保险21万元，农村书记主任基础职务补贴61万元，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及保险258万元，林业防火204万元，林业绿化100万元,白石山、甸子梁林场定额补贴72万元，18个乡镇护林员补贴90万元，林业林木保险33万元，水资源费支出20万元，水利防汛30万元，乡镇防火经费72万元,上庄杏扁基地补偿9万元,塔崖驿乡二道河村核桃基地占地赔产17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比上年增加57万元），农村垫缴税费债务化解县配套200万元。

（9）扶贫开发1723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公路建设7万元，农村环境治理及村级一事一议200万元，贫困参合农民医疗补助630万元，农田水利建设资金886万元。

（10）其他专项项目3293万元。主要项目有：交通部门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上级补助基数802万元，农村工路养护工程补助304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250万元，乡镇维稳经费198万元（比上年增加90万元），电子党务政务网络建设及租费77.4万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等体育赛事专项5万元，旅游专项84万元，涞源专刊及全县征订报刊经费84万元，中小企业发展技改资金280万元，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40万元，武装工作经费61万元，民兵应急力量建设日常维护经费46万元，气象事业及防灾减灾经费35万元，工会经费83万元，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30万元，偿还世行贷款国债转贷本息28万元，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91万元，统计各项业务调查经费13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费60万元，工程审计结算及审计工作经费78万元，聘请蓝天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费30万元，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转经费62万元，纪检办案经费65万元。

 （11）预备费安排2164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
（二）基金预算收支 

社保基金收入安排8610万元；社保基金安排支出8610万元。

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9131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3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709万元；福彩公益金620万元；体彩公益金4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53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16877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373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821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400万元，铁路建设费60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1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56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000万元。

2015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9131万元，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用于城市道路照明维修、供排水、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城市公共设施支出3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用于县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园林绿化等方面支出70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的用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生态修复、预防保护、监督管理等方面支出530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665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6877万元，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5600万元，飞狐广场建设40万元，灾后重建县城迁建片区路网工程2800万元，滨湖新区建设(偿还宏伟公司借款)3124万元,城市建设2257万元,土地出让业务支出400万元，保障性住房支出1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用于政府土地收购储备等支出1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支出56万元，上解省铁路建设资金600万元。
（三）上级专款收支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数，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提前通知的2015年上级专款收入26649万元，其中：201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19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4454万元。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26649万元。支出功能分类为：一般公共服务10万；公共安全1040万元；教育4572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19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547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6972万元；节能环保820万元；农林水5350万元；交通运输783万元；资源勘探信息26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00万元；粮油物质15万元；其他支出250万元。

三、依法理财，科学管理，确保完成2015年预算任务

（一）加强财源培育，大力夯实收入基础。一是进一步加强对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的扶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对企业的服务，力促企业满负荷生产和项目建成投产，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进一步强化城市经营意识，规范土地出让行为，促进土地出让金增收，努力增加基金收入。三是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深入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PPP合作模式，融通信贷及社会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全县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二）狠抓税费征管，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一是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奖惩，充分调动各征收部门的积极性，确保收入任务的全面完成。二是强化综合治税措施，搞好涉税信息分析和评估，落实综合征管措施，确保应收尽收。三是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税种和重点企业的监控和征管，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矿业税费征收管理办法，堵塞征收漏洞。四是加强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管理，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努力增加国有资产收益。
（三）优化支出结构，确保收支平衡。一是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的原则，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确保收支平衡。二是加大“三农”、教育、卫生等投入力度，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落实新农合、新农保、农业补贴、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确保各项补贴资金到田到户。进一步加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整合部门涉农资金，向贫困村和扶贫产业项目集中投放，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三是控制一般性支出，压减会议、因公出国、公车购置和公务接待等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严禁“三公”经费突破年初预算确定的经费数额，同时加大“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力度，接受公众的监督。四是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对人大批准通过的支出事项和上级下达的各类专款，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按照专款拨付程序，加快支出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资金监管。一是加强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及政府采购项目的监管，确保“应审尽审”“应采尽采”。同时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竞争有效、结果评价的原则，积极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二是深化国库零余额清算方式管理改革，大力推进公务卡结算，加大直接支付力度，确保各项资金依法、规范、高效使用。三是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从严控制工程欠款，坚决遏制工程项目超预算实施的势头，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切实防范财政风险。四是贯彻落实新《预算法》，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围绕全口径预算、地方债务管理等方面，认真贯彻落实，积极推进预算公开，构筑阳光财政，切实提高依法理财的水平。五是强化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及救灾资金的监督检查，加强“小金库”专项治理，严厉打击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确保资金安全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代表，做好2015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有信心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把各项财政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圆满完成全年预算任务，更好地服务于全县发展大局，为建设经济强县、中等城市、生态涞源做出新的贡献！
 涞源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2015年1月27日印 

（共印63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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